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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这些套路需辨清

“双11”来了，消费者都期待能以最优
惠的价格买到心仪的商品，一些犯罪分子
也瞄准了消费者心理，准备“大干一票”。
海曙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总结了近期两
例“非典型”网购相关案例，从中剖析常见
问题，助您分清套路，轻松网购。

到不了货的电动车
无业的包某，偶然在网上浏览到一个

“发财”宝典，里面详细介绍了通过二手闲
置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诈骗的操作方法。
手头正紧的包某立即依葫芦画瓢开始学
了起来，他将目标瞄准了大家常用的交通
工具——电动车。

包某先是购买了二手平台账号、QQ
号等，又在网上下载了多种电动车的照
片，将网络照片发布于二手平台，配以低廉
的标价，以此吸引购车者。并且在交易过
程中，包某会诱导购车者避开平台交易，将
钱直接打给自己，被低价诱惑的购车者也
往往会同意他的要求。车款到手后，包某
的贪念还不止于此，他还雇佣他人冒充运
输司机，借以提车需要“保证金”等名义多
次向购车者骗取财物。当察觉到购车者产
生疑窦时，他便火速拉黑购车者账号。利
用上述方法，包某共计骗得人民币7万余
元，受害者达30多人。

“李鬼”快递员
赵某原是快递公司的一名快递员，长

年与快递包裹打交道的他，对包裹有着特
别的敏感度——在一堆快递中他总能快
速分辨出贵重物品包裹。

离职后经济困难的他将主意打到了
快递上。根据职业经验，他了解到金店会
用专门标识的胶带打包首饰，很容易在快
递车上的包裹堆里被辨认出。从前的工
作制服成了他犯罪的重要伪装，他穿着快
递员服大摇大摆在快递车边翻检搜寻贵
重包裹，丝毫不会令人怀疑这是在进行盗
窃。通过这种方式，赵某先后两次盗窃装
有贵重首饰的包裹，涉案金额达11万元。

牢记“读辨看留”四字诀
检察官提醒，在第一个案例中，包某

瞄准的就是受害者们爱惜钱财的心态，因
为想要省钱而被虚假的低价广告所吸
引。一旦骗子骗得车款后，便会开始一连
串的诈骗谎言，爱惜钱财的消费者们又往
往会因为已经投入的沉没成本而继续支
付所谓的“保证金”“看车金”，最终受骗金
额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一旦意识到自
己身处骗局，应当及时报警寻求帮助，而
不是抱有侥幸心理，不断投钱期待骗子会
兑现承诺。

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应吸取案例
二珠宝店的经验教训，做好个人信息保
护，不为自己打上“特殊标记”，减少从一
般包装中泄露个人信息的可能，切勿贪图
省事而考验人性。

在网购过程中，消费者应牢记“读辩
看留”四字诀：细“读”折扣规则，小心不良
商家的文字游戏；“辨”别优惠真假，谨防

“假优惠”成“真全套”；“看”牢各类信息，
防止信息泄露导致受骗；保“留”凭证记
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记者 吴冕 通讯员 王天罡 刘学博

小心这些“坑”和“雷”！
市消保委发布“双11”消费提醒

如今，网络购物越来越普及，其暗藏的风险
也层出不穷。在不少网络购物平台上，货品“先
涨价再降价”“保真不保新”、商家随意“砍单”等
情况时有发生，被网友们纷纷吐槽。

“双 11”在即，为了让广消费者在网购时避
免“踩坑”“掉坑”，市消保委结合相关案例，对相
关风险予以提醒。

王先生趁“双11”优惠时，在天猫一
家旗舰店预先挑选了一双标价229元的
鞋子，结果在10月31日活动开始当天，
该鞋子突然“涨”到498元。面对王先生
的质问，商家客服称，这是天猫系统问
题，并淡然表示等系统变成活动价194
元后入手即可。

那么，这双鞋子到底便宜了多少？
王先生说，平时买这双鞋，通过收藏店
铺、新人首单等方式也能拿到优惠券，入
手价在200元左右，和“双11”价格其实
差不多，但店家通过“先涨价再降价”的
方式，给消费者带来“降价力度很大”的
错觉，造成消费误导。

对此，淘宝官方客服表示，平台会对
活动商品价格保持监控，若发现商家为
开展大促活动故意提前涨价，且未在规
定时间内根据提示整改，平台将对活动
商品进行清退处理并对商家采取警告、
扣分等相应处罚措施。

律师点评 商品“先涨价再降价”的
做法属于价格欺诈行为，消费者可要求
退货退款或者补偿相应差价。相关部门
可依据《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规定》等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相
关电商平台也应尽到管理义务，加强对
商家价格促销方案的事前审查，提高促
销行为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保障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让消费者明明白白
消费。

宋先生于10月31日在拼多
多上精心挑选“超低价”的12元
炒瓜子和4956元的茅台酒，分别
比平时便宜20元、280元，结果拼
多多以“订单因账号或收货信息
被系统判定不符合发货条件”为
由强制取消订单。

拼多多官方客服表示，这是为
了让更多用户可以享受优惠，故部
分活动商品设置了购买数量。

律师点评 商家“砍单”应承
担违约责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于2021年发布的《关于规范“双十
一”网络促销经营活动的工作提

示》，明确禁止采取“先提价后打
折”、虚构原价、不履行价格承诺等
违法方式开展促销。不论商家以
库存不足无法发货为由或后期临
时加入限购要求，让消费者退货，
皆属于违约行为。根据《民法典》
第491条、第492条，《电子商务法》
第49条之规定，经营者发布的商品
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视
为要约，网络用户在网站上选择特
定商品或服务并提交订单时，合同
就成立，商家不得主张因为其没有
存货等为由认为合同没有成立，如
其取消订单应承担违约责任。

网友“活宝瑞516”前几日在
京东惠普旗舰店精心挑选了一台

“暗影精灵8”笔记本电脑。收到
货后他却发现，包装袋里面竟然
有手写的退货纸条，电脑疑似有
使用过的痕迹。跟客服沟通后，
客服马上表示是仓库发错可以换
一台。“若未及时发现，等机器拆
封使用后，再去退换货将极为麻
烦。”他说。

律师点评 商品“保真不保
新”可要求退换货。针对“保真不

保新”情况，除非商家和消费者之
间另有约定，否则应当视为商家违
约行为，为瑕疵履行，消费者可要
求退换货。即使消费者提前了解
保真不保新，商家销售的商品也应
保证不影响正常使用，否则也可要
求商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市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双11”期间按需购物，尽量选
择经营资质全、信誉等级高、订单
经营规模较大的正规网络交易平
台和网店，网购前要对商品多查、
多看、多对比，不要被秒杀、让利、
赠红包等促销手段冲昏头脑，产
生冲动消费。

消费者要提前关注价格变化，
了解商品市场价，避免陷入明降实
涨的消费陷阱，若网友购物后出现

“买贵”“被砍单”“保真不保新”的
情况导致消费权益受到损害。

如商家有“七日无理由退
换”等承诺，可要求其退换或者赔
偿。若商家以各种理由拒绝退
换，网友应当留存相关凭证并及
时联系网络交易平台解决。如纠
纷依然不能解决，可以向平台所
在地或网店经营者所在地的市场
监管部门、消保委投诉，也可通过
向仲裁机构提请仲裁、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龚颖

1 风险一
“先涨价再降价”套路依旧 2 风险二

商家随意“砍单”依然存在

3 风险三
一些特价商品可能“保真不保新”

宋先生买到“超低价”商品被砍单。


